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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辦理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管理要點 

訂定日期 109 年 6 月 16 日 

壹、依據 

依據行政院 105 年 12 月 19 日核定「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106-115 年)」

辦理。 

貳、本縣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布建原則 

一、本府考量行政區域、地理特性、服務可近性，每一鄉、鎮、市至少設

置 1 個 A 單位，並檢視該行政區內使用需求人口密度、資源分佈情形、

結合長照服務之數量以及服務多元性等，逐年規劃 A 單位設置數，現

行各鄉、鎮、市設置數如下： 

鄉鎮別 設置數 

秀林鄉 1 

新城鄉 1 

花蓮市 2 

吉安鄉 2 

壽豐鄉 1 

鳳林鎮 1 

萬榮鄉 1 

光復鄉 1 

豐濱鄉 1 

瑞穗鄉 1 

玉里鎮 1 

卓溪鄉 1 

富里鄉 1 

合計 15 

二、A 單位設立後應配合本府業務抽查及評鑑等輔導措施： 

(一)業務抽查：本府依業務推動所需，不定期抽查 A 單位計畫執行情形，A

單位不得拒絕。 

(二)定期評鑑：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評鑑應至少每二年接受評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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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約者，自特約之日起滿一年後之一年內，應接受評鑑。評鑑依據

該年度本縣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評鑑作業程序辦理。 

參、照顧管理專員與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個管人員角色功能及分工 

照顧管理專員(以下簡稱照管專員)訪視評估及進行失能等級及額度判

定後，復由 A 單位個管人員(以下簡稱 A 個管員)擬定照顧服務計畫、

服務連結與追蹤及調整照顧計畫，有關照管專員與 A 個管員之角色分

工，分列如下： 

一、照管專員： 

(一)評估前期 

1、接受民眾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單位轉介等管道申請長照服務。 

2、依申請資料，初步評估個案是否符合長照 2.0 服務對象後，聯繫個案

或主要照顧者(或家庭決策者)，初步瞭解個案及主要照顧者目前的狀況

與需求。 

3、與個案、主要照顧者與家庭決策者聯繫排定個案家庭訪視時間；若為

共訪制，則聯繫 A 個管員，通知個案家庭訪視時間。 

(二)評估當日 

1、向個案及家屬自我介紹並說明評估內涵；以 CMS 量表進行長照需求評

估，確認失能等級與額度，向個案及家屬說明評估結果，確認及澄清

個案與家屬的需求與期待。 

2、確認個案家庭之經濟身分別是否為低收或中低收身分，向個案及家屬

說明部分負擔規定，協助其理解服務費用計算方式。 

3、說明後續長照服務進行方式、提供相關表單及聯繫管道。 

4、對於不符合失能等級 2 級至 8 級者，應瞭解其狀況，並轉介其他長照

2.0 相關服務(如：巷弄長照站、失智症共同照護中心等)，必要時提供

其他社會福利資源聯繫管道。 

5、若為照管專員與 A 個管員共訪制： 

(1)照管專員應向個案及家屬介紹 A 個管員並說明其服務範圍。 

(2)由 A 單位個管員進行照顧計畫相關內容評估，說明各服務項目之定義、

範圍、服務提供方式、部分負擔的費用收取方式，並留下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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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於照顧計畫需要變更時之聯繫。 

(三)評估後核定作業及服務輸送 

1、上傳個案評估結果，由照管督導進行簽審。 

2、依個案需求、區域資源等，按派案原則派給 A 單位(未派 A 單位，則依

失能等級、額度、照顧問題清單，擬定照顧計畫送主責照管專員簽審

後，照會服務)。 

3、管理 A 單位擬定照顧計畫時程。 

4、審核 A 單位所送照顧計畫，必要時退回請其修正，以確保照顧計畫符

合個案需求，且未有浮編情形。 

5、定期追蹤個案受服務情形，協助個案定期複評。 

6、針對評估、照顧計畫、個案管理與服務連結之品質進行稽核管理。 

二、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個管人員： 

(一)擬定照顧服務計畫前置作業： 

1、應盤點服務區域內的長照資源，瞭解各項長照資源類型及分布區域、

可服務人數、過去評鑑績效等基本資訊，建立社區長照資源網絡名單。 

2、應主動與各類特約單位合作，拜會長照提供單位(B 單位)，與其簽訂合

作意向書或其他利於後續服務媒合及個案管理之非長照資源連結及措

施。 

3、A 單位接受照管中心照會或轉介個案後，應即時掌握個案基本資訊，

包含失能等級、個人額度、照顧問題清單等資訊。 

4、A 單位應先與個案或其家庭照顧者取得聯繫，說明 A 單位服務內涵及

約定家訪日期，並依其與縣市政府簽訂之契約所定的天數內完成家

訪，如為共訪制則依前開規定辦理。 

5、個管人員家訪後，應留下聯絡方式，以便於照顧計畫需要變更時之聯

繫。 

(二)擬定照顧服務計畫： 

1、依長照需要者之個人額度、照顧問題清單及照顧組合表，與個案或其

家庭照顧者討論後，擬定照顧服務計畫。 

2、應提供個案或其家庭照顧者足夠資訊，使其瞭解居住地鄰近地區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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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的長照服務單位，以民眾意願及獲得服務的即時性為優先原則，與

服務使用者(或主要決策者)討論服務計畫內容，尊重其意願，確認足夠

的服務選擇權，並簽署服務確認單。 

3、照顧計畫送照管中心核定後連結服務或資源。 

(三)連結長照服務或資源 

1、A 單位應依其與縣市政府簽訂之契約所定的天數內轉介予 B 單位提供

長照服務，合作之 B 單位若有延遲服務之情況時，應建立改派原則。 

2、A 單位應遵照本府訂定之派案機制，並使派案資訊透明化。 

3、倘長照需要者或其家庭照顧者有其他非長照之需求，A 單位應協助連

結或轉介其他資源。 

(四)服務追蹤 

1、A 單位每月定期追蹤長照需要者與各項服務之連結情形，並應建立個

案分級，合理規範到宅訪視頻率。 

2、A 單位應每六個月到宅重新依長照需要者需求或長照需要變化調整照

顧計畫；A 單位應掌握個案失能程度或照顧需求之變化，及時向照管中

心反應或調整照顧計畫。倘個案因身體狀況改變致照顧需求改變，須

變更原核定給付及支付額度時，A 單位應主動通報照管中心啟動複評機

制。 

3、B 單位開始提供個案服務後，若無涉及核定額度變更，A 單位可先於

原核定額度內依個案需求異動服務內容，再由照管中心備查。 

(五)服務諮詢、申訴及處理 

1、A 單位應設有諮詢或申訴管道，接受長照需求者及其家庭照顧者有關

所連結之長照服務諮詢、申訴，並予以處理。 

2、倘前項服務資訊及申訴經 A 單位處理未果，通報本府介入協調。 

肆、本縣照管中心連結或轉介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派案原則及注意事項 

一、本縣照管中心評估核定失能等級後，除以下狀況，應以全派案為原則

轉介服務個案予 A 單位，倘未派 A 單位之服務使用者，應由照管專員

為之： 

（一）僅使用機構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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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僅使用營養餐飲 

（三）僅使用本府自辦項目。 

（四）經照管專員評估情況特殊者。 

二、照管中心派案予 A 單位應遵守以下原則： 

（一）以服務使用者居住鄉鎮市為個管服務區域，不提供跨鄉鎮市服務。 

（二）同一鄉鎮市內有 2 個以上 A 單位，派案以固定機制(責任區)為優先，

並保留服務使用者選擇權。 

（三）照專於第一時間派予責任區主責 A 單位。為顧及服務使用者權益，

倘服務使用者主動表達選定非原責任區單位意願時，原責任區主責 A

單位於接收派案起 2 天內，確認服務使用者變更服務單位意願並簽訂

切結書傳真至長照中心，長照中心立即改派予第二家 A 單位；第二家

A 單位於接收後 2 天內，完成擬定照顧計畫送簽審。 

三、照管中心定期將派案予 A 單位之情形，公告於該中心官網，並於相關

聯繫會議布達。 

四、照管專員與 A 個管員為夥伴合作關係，經照顧管理專員評估及核定失

能等級後，由 A 單位個管人員擬定照顧服務計畫、服務資源連結並執

行服務計畫，為加速行政效率，得採行共訪，以縮短民眾獲得服務等

待期間，加速行政效能。 

五、照管中心建置 A 單位之督導及服務追蹤回報機制，提供本府輔導及特

約簽訂之參考。 

伍、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連結或轉介長照服務派案原則及注意事項 

一、A 單位個管人員應秉持個案管理之核心，公平派案，以個案最佳利益

為優先，派案時應依以下原則予派服務提供單位(B)： 

(一)主動提供個案充足的服務資訊（含轄內各特約單位名冊）。 

(二)以個案選擇意願為優先； 

(三)當個案無擇定時，以協助個案達成照顧目標者優先，依轄內各項服務特

約單位排序表輪派。 

二、A 單位應定期於將派案予 B 單位之情形，公告於單位官網，並於 A-B

網絡會議布達，以求資訊公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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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前揭派案原則接受轉介或照會之服務提供單位(B 單位)原則不得無故

拒絕接案，倘有正當事由未能提供服務，A 單位應以服務使用者最佳利

益改派，以維服務使用者照顧權益。 

四、A 單位應針對 B 單位建立服務品質追蹤或督導機制，倘 B 單位有未依

核定提供服務、申報不實、未依規定收費、損及使用者權益等不當行

為，應輔導 B 單位立即改善，並視情節嚴重程度，填報長照中心輿情

特殊異常案件通報單或通報本府相關業務主管單位介入處理。 

五、A 單位不得圖利特定服務提供單位，亦不能向服務提供單位收取任何

形式費用(抽成費、派案費、管理費等)。 

陸、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退場機制： 

依據花蓮縣政府社區整體照務服務體系計畫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契

約書第十八條及本縣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評鑑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柒、申訴管道： 

倘民眾對本府照管中心、A 單位或 B 單位服務有任何意見，可透過縣

長信箱、或撥打縣民熱線 1999、長照專線 1966、本府社會處及本縣衛

生局及本縣照管中心電話等管道反應。 


